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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關於奧迪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由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與一汽 — 大眾銷售
有限責任公司（「一汽 — 大眾銷售」）簽訂了一份非排他性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該協
議」）。根據該協議，雙方將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
政區除外）（「中國」）奧迪經銷商的發展結成戰略夥伴關係。

該協議規定合作應受若干一汽 — 大眾銷售奧迪授權經銷商管理政策的規限。該協議主
要包括以下主要條款：

• 一汽 — 大眾銷售將授權本公司成為多家奧迪經銷商的控股股東，而本公司須自該等
經銷商成立起至少三年內保持對其控股；及

• 一汽 — 大眾銷售將每年授予本公司多個項目的預授權並將優先滿足由本公司控股
的奧迪經銷商的需求。該等經銷商亦將獲得奧迪新車型銷售的優先權。

該協議於特定事件發生時可得以解除或終止，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嚴重違反該協議所
載列條件；本公司財務狀況或商業信譽出現重大不利變化；本公司破產或遭查封、扣
押；雙方協商一致解除；及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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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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